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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侨联、侨办，燕大侨联，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Hlk522807819]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广大归侨侨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积极参政议政、传播中华文化、拓展海外联谊、参与社会建设等方面深耕厚植、积极作为，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
为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广大归侨侨眷的爱护和关怀，进一步弘扬广大归侨侨眷立足实际、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团结动员全市广大归侨侨眷为我市加快建设沿海强市、美丽港城和国际化城市做出更大贡献。经市委批准，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外事侨务口岸办公室决定，做好全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评选，并在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期间表彰30名归侨侨眷。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评选表彰先进，宣传树立典型，凝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的侨界力量，引导全市广大归侨侨眷为我市服务加快建设沿海强市、美丽港城和国际化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二、评选条件
1．具备归侨侨眷身份。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3．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做出积极贡献，为秦皇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4．热心侨务事业，积极参加侨务活动。
三、相关要求及说明
1．评选表彰全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是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促进侨务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件大事。各县区侨联、侨办要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指导，密切合作，精心组织，严格标准，认真评选。
2．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评选表彰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坚持民主推荐、好中选优的原则，保证评选表彰工作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先进性；坚持以评选促发展的原则，保证评选表彰工作的激励作用和导向性。
3．按照基层推荐，市级侨务部门把关的程序筛选确定，并进行公示。
4．坚持谁推荐谁负责、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和形象关，坚决杜绝带“病”推荐、参评。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推荐的，经查实后，取消推荐对象的评选资格。
5．对评选出的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将在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彰。
6.《全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审批表》（见附件），在市侨联官网（www.qhdql.org）“公告栏”中下载。表格统一使用A4纸正反两面打印，一式三份，内容属实，手续齐全，并按规定签字盖章方为有效。
[bookmark: _GoBack]7.审批表需在2018年9月30日前报市侨联联络科，同时报送电子版。联系人：曹艳梅，联系电话：3637340，13091366895，电子邮件：qhdjingji@126.com。通讯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翠岛大街1号市民中心4518室。

附件：全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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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全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粘贴一寸免冠红底照片

	出生年月
	
	籍    贯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    称
	
	电子邮件
	

	工作单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身份（归侨或侨眷）
	
	国  家
	

	主要先进事迹

	

	推荐单位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级
侨务
部门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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